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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公司在任董事 7 人，出席 7 人； 

2、公司在任监事 3 人，出席 3 人； 

3、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；其他 3 名高管列席。 

二、 议案审议情况 

(一) 非累积投票议案 

1、 议案名称：关于参与设立生物医药母基金的议案 

审议结果：通过 

 

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

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（%） 票数 
比例

（%） 
票数 

比例

（%） 

A 股 42,001,752 94.1712 2,276,095 5.1031 323,600 0.7257 

(二)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

上列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，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；上列议案涉及关联交易，关联股东苏州苏高新集团有限公

司回避表决，回避表决股份数量合计 504,194,894 股。 

三、 律师见证情况 

1、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：江苏竹辉律师事务所 

律师：原浩、周伟希 

2、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： 

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；

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、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

符合法律、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；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 



 

特此公告。 
 

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2024 年 8 月 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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